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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１６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海上贸易迅速兴起，中菲航线随

之成为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 伴随交易额的递增，马尼拉当局在 １５８１ 年开始

向中国商船征收一定比例的“货物税”。 虽几经变革，但直到明代终结，货物税制度仍得到

有效施行。 因而通过对勘分析不断发现的档案材料，就可以较为完整地统计出历年的货物

税数额，澄清晚明中菲贸易发展的历史走向和货物总值，进而估算经此输入中国的美洲白

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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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４６７ － ４８９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根据“保教权”（Ｐａｄｒｏａｄｏ Ｒｅａｌ）的相关法令不断向大西洋以西扩张，
最终越过美洲大陆、横跨太平洋，分别于 １５６５ 和 １５７１ 年在邻近中国的菲律宾宿务、马尼拉建立殖民

要塞和贸易前站。 不无巧合的是，历经多年的开海、禁海之争，明廷也在隆庆初年（１５６７ 年后）宣布

福建地区部分开放海禁，船只可往“东西二洋”贸易。①中国的大宗商品生丝、瓷器等长期以来是全球

市场的畅销品，而西班牙人又拥有数量庞大的美洲白银，因此在双方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晚明中国与

西属菲律宾的贸易（以下简称中菲贸易）在 １５７３ 年后开始兴起，规模不断扩大，美洲白银随之源源不

断流入中国，对中国的商品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早期经济“全球化”和晚

明中国“货币白银化”等问题的讨论中，经西属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一直是热门话题。②

但以往发现的文献记述并不完备，相关结论往往脱离了中菲贸易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难免留有缺

憾和不足。 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这一局面可望得到较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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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料与方法的再检讨

囿于夷夏之防和天朝上国的政治文化心态，明代官府与士人大多不谙海事，官方文献和文人笔

记对中菲贸易的记载多数语焉不详，颇为粗疏。① 另外，中菲贸易具有民间贸易或私人贸易的属性，
注定也不太可能有系统性商业文书的留存。 因此，中外学者在处理贸易规模等问题时，主要通过以

下方式，从西文文献中挖掘相对丰富、可靠的贸易数据。
学者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亲历亲为者留下的书信或报告文书中撷取相关数据。 其中引

用次数颇多、影响较为广泛者，当数《菲岛史料》（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中的几条零星记

载，例如：１５９８ 年马尼拉大主教桑蒂瓦涅斯（Ｙｇｎａｃｉｏ ｄｅ Ｓａｎｔｉｂａñｅｚ）致信菲利普二世（Ｆｅｌｉｐｅ ＩＩ），称每

年从新西班牙（Ｎｕｅｂａ Ｅｓｐａñａ）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为 １００ 万比索（ｐｅｓｏ）；１６０２ 年方济各会传教士伊

纳西奥·罗耀拉（Ｍａｒｔｉｎ Ｙｎａｃｉｏ ｄｅ Ｌｏｙｏｌａ）致信菲利普三世（Ｆｅｌｉｐｅ ＩＩＩ），提及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

银数额达到 ２００ 万比索；１６３３ 年 ８ 月 １ 日菲律宾总督萨拉曼卡（Ｊｕａｎ Ｃｅｒｅｚｏ ｄｅ 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在写给国

王菲利普四世（Ｆｅｌｉｐｅ ＩＶ）的书信中，则怀疑每年从新西班牙流入菲律宾的白银数额可能为 ２００ 万比

索。② 颇为遗憾的是，这类记录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准确。 首先，作者没有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和

凭据；其次，鉴于作者的复杂身份和撰写文书时的特定意图，数据的真实性或许值得进一步探讨；③再

者，即便作者提供的数据真实无误，涉及的也只是个别年份，且时间跨度过大，不足以说明中菲贸易

的整体情况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复杂变化。④

为克服以上缺陷，部分学者转而采取另一种方法，采用中菲贸易航线上的“船只数量”作为统计

指标，以船只数量的增减说明贸易规模的扩大与缩小。 在这方面，被国内外学界多番征引的全汉昇

著作最具代表性。⑤ 细读其文，不难发现所用数据几乎完全来自法国学者肖努（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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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可以提供明确数据的中文史料尤为稀少，全汉昇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参见《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氏著：《中
国经济史论丛》，第 ４２８—４２９ 页。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 １０， Ｏｈｉｏ： Ｔｈ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Ｈ Ｃｌａ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０４， ｐ １４５； Ｖｏｌ １２， １９０４， ｐ ５９； Ｖｏｌ ２４， １９０５， ｐ ２９２ 以此类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７１０ 页；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４３６—４４４ 页；钱江《１５７０—１７６０ 年

西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第 １７３ 页。
对待历史文献和前贤研究中的数据，当持谨慎态度。 例如，１６０２ 年伊纳西奥·罗耀拉提到“２００ 万比索”白银流入中国，意

在强调菲律宾与中国贸易的危害，借此劝说国王加强西班牙本土对西印度的控制力度（参见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 １２， ｐｐ ５８ － ５９），这类数据尚且可信，但另外一些记载就过于妄诞。 博克塞

（Ｃ Ｒ Ｂｏｘｅｒ）、索萨（Ｇ Ｂ Ｓｏｕｚａ）和艾维四（Ｗｉｌｌｉａｎ Ｓ Ａｔｗｅｌｌ）等学者曾经转引一条 １６０２ 年的数据，称每年有 ５００ 万比索流向马尼

拉，１５９７ 年甚至有 １ ２００ 万比索（参见 Ｃ Ｒ Ｂｏｘｅｒ， “Ｐｌａｔａ Ｅｓ Ｓａｎｇｒｅ： Ｓｉｄｅｌ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ｉｎ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１５５０ － １７００”，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３， １９７０， ｐ ４６４； Ｇ Ｂ Ｓｏｕｚ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１６３０ － １７５４， ｐ ８４； Ｗｉｌｌｉａｎ Ｓ Ａｔｗｅ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ｌｌ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ｉｒｃａ １５３０ －
１６５０”， Ｐａｓｔ ＆ Ｐｒｅｓｅｎ， Ｎｏ ９５（Ｍａｙ １９８２）， ｐ ７４），以此来说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 爬梳上述参考文献，可以发现上述数据的来

源都指向波拉哈（Ｗｏｏｄｒｏｗ Ｂｏｒａｈ）的著作。 波拉哈称：“１６０２ 年墨西哥城官员让马德里王室告知国王，每年从他的领土有大批白银输

往菲律宾。 而后这些白银又输入中国，每年的白银损失高达 ５００ 万比索。 １５９７ 年从阿卡普尔科流出的白银数额竟达到令人咂舌的

数量，总计 １ ２００ 万比索”（参见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Ｂｏｒａｈ，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Ｐｅｒｕ，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 ｐ １２３）。 可是，波拉哈误读了相应史料，原始文献为“ ｑｕｅ ｓａｌｅｎ ｄｅｓｔｅ Ｒｅｙｎｏ Ｐａｒａ ｌａｓ ｙ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ｔｏｄｏｓ ｌｏｓ ａñｏｓ
ｔｒｅｓ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ｙ ｑｕｅ ｄｅ çｉｎｃｏ ａñｏｓ ａ ｅｓｔａ ｐａｒｔｅ ａｎ ｓａｌｉｄｏ ｍａｓ ｄｅ ｄｏｚｅ ｙ ｑｕｅ ｎｏ ａｎ ｔｅｎｙｄｏ ｄｅ ｒｒｅｔｏｒｎｏ ａ ｅｓｔａ ｃｉｕｄａｄ”，可译为：每年从这个国家（新
西班牙）输往菲律宾群岛 ３００ 万比索，５ 年内（１５９７—１６０２ 年）留在菲律宾的白银数额为 １ ２００ 万比索，这笔白银没有再回到墨西哥。
也就是说，这位墨西哥官员只是称 １５９７—１６０２ 年间每年有 ３００ 万比索白银输往菲律宾，而非 ５００ 万；所谓“１ ２００ 万比索”指的是 ５ 年

内留在菲律宾（进而输往中国等地）的白银数量，而非某一年的数量。
全汉昇依据 １６０２、１６０４ 和 １６３３ 年的数据，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氏著：《中国经济论丛》，第 ４４４ 页）中指出“到

了 １７ 世纪，（每年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增加至 ２００ 万或 ２００ 余万西元（比索）”。 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
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第 ４３０ 页；樊树志：《晚明史：１５７３—１６４４》（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６０—６１ 页；［日］松浦章著，李小林译：《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９０ 页。



究成果。① 另外，前文提及的《菲岛史料》对前往菲律宾贸易的华船数量亦多有载录，故而也成为部

分学者的史料来源。② 为说明问题，兹将两种数据整理于表 １。
表 １ 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船只数量 单位：艘

年份 船数 年份 船数 年份 船数 年份 船数 年份 船数

１５７３ － ／ ３ １５８７ － ／ ≥３０ １６０２ １８ ／ － １６１６ － ／ ≤７ １６３５ ４０ ／ －

１５７４ － ／ ３ １５８８ ４６ ／ ≥３０ １６０３ １６ ／ － １６１７ － ／ ≥１１ １６３６ ３０ ／ ３３

１５７５ － ／ １２—１５ １５９０ － ／ － １６０４ １５ ／ １３ １６１８ － ／ － １６３７ ５０ ／ －

１５７６ － ／ － １５９１ ２１ ／ ２８ １６０５ １８ ／ １８ １６１９ － ／ － １６３８ １６ ／ －

１５７７ ９ ／ － １５９２ － ／ ２２ １６０６ ２６ ／ ２５ １６２０ ２３ ／ － １６３９ ３０ ／ ≥５

１５７８ ９ ／ － １５９３—１５９５ － ／ － １６０７ ３９ ／ － １６２１—１６２６ － ／ － １６４０ ７ ／ －

１５７９ － ／ － １５９４ － ／ － １６０８ ３９ ／ － １６２７ ２１ ／ － １６４１ ８ ／ －

１５８０ １９ ／ － １５９５ － ／ － １６０９ ４１ ／ － １６２８ ９ ／ － １６４２ ３４ ／ －

１５８１ ９ ／ － １５９６ ４０ ／ － １６１０ ４１ ／ － １６２９ ２ ／ － １６４３ ３０ ／ －

１５８２ ２４ ／ － １５９７ １４ ／ － １６１１ 〉２１ ／ － １６３０ １６ ／ － １６４４ ８ ／ ３

１５８３ － ／ ２０ １５９８ － ／ － １６１２ ４６ ／ － １６３１ ３３ ／ ５０

１５８４ － ／ ２５ 或 ３０ １５９９ １９ ／ － １６１３ － ／ － １６３２ １６ ／ －

１５８５ － ／ － １６００ ２５ ／ － １６１４ － ／ － １６３３ ３０ ／ －

１５８６ － ／ － １６０１ ２９ ／ － １６１５ － ／ － １６３４ ２６ ／ －

　 　 资料来源：根据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 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ｂｅ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 ＸＶＩＩｅ， ＸＩＩＩ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 （ｐｐ １４８—１６０）、 郑佩宜《十七世纪初以前的中

菲贸易与 １６０３ 年的马尼拉大屠杀》（第 ４４ 页）相关内容整理。

说明：为便于比较，将肖努整理的船只数据和《菲岛史料》所载船只数据并排列出，前者在左，后者在右，以“ ／ ”间隔；“ － ”代表数据缺失。

相较于引证零散史料的方法，这种覆盖年份更广的统计数据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但不可否认的

是，数据仍不够充分，如表 １ 显示在晚明中菲贸易的 ７２ 年间，《菲岛史料》明确记有船只数量的年份

不足 ２０ 年，其余皆为空白；尽管肖努的统计数据相对完整，但仍缺失 ３１ 年，数据之间有较大空隙，连
续性明显不足。 更重要的是，仅以华船数量作为统计依据，未必能够真实反映商品交易的实际情况。
以常理度之，由于此类贸易活动没有官方组织统一协调，船只大小和所载货物可谓千差万别。 即使

船只的数量甚至吨位都大致相当，不同年份的交易数量和货物总值也常常大相径庭。③

值得注意的是，肖努在同一本著作中还整理了中国船只的“货物税”数据，为梳理中菲贸易的规

模提供了第三种途径。 现节录华船纳税额，列于表 ２。
表 ２ 肖努著作中中国船只的纳税额 单位：比索

年份 均额 备注

１５８１—１５８５ — ５ 年全缺失

１５８６—１５９０ ３ ７５０ 缺失 １５８６、１５８７、１５８９ 年

１５９１—１５９５ ２２ ０６５ 缺失 １５９３—１５９５ 年

１５９６—１６００ ２４ １５５ 缺失 １５９８ 年

１６０１—１６０５ ３０ １０４

·３７１·

晚明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规模及历史走向

①

②

③

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第４３０ 页；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 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ｂｅ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 ＸＶＩＩｅ， ＸＩＩＩ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Ｓ Ｅ Ｖ Ｐ Ｅ Ｎ ， １９６０， ｐｐ １４８ － １６０

参见 Ｇ Ｂ Ｓｏｕｚ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１６３０ － １７５４， ｐｐ ６７ －
８４；钱江《１５７０—１７６０ 年西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此外，郑佩宜《十七世纪初以前的中菲

贸易与 １６０３ 年的马尼拉大屠杀》（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４ 页）较为完整地整理了《菲岛史料》所载华船数量。
例如《东西洋考》中记录的中国船只，小的“阔一丈六尺”，大的则可能“二丈六尺”以上（参见张燮《东西洋考》，第 １４０—１４１

页）。 又以表 １ 中肖努的船只数据为例，１５９６ 年和 １６０９ 年间隔 １７ 年，其时赴马贸易的船只数量分别为 ４０ 艘和 ４１ 艘，大致相当，但本

文表 ４ 显示后者的贸易规模（１ ２８４ ０８３ 比索）却是前者（５１８ ３３３ 比索）的两倍以上。



续表

年份 均额 备注

１６０６—１６１０ ４６ ３８２

１６１１—１６１５ ６４ ４８２ 缺失 １６１３—１６１５ 年

１６１６—１６２０ ３１ ０４５ 缺失 １６１６—１６１９ 年

１６２１—１６２５ — ５ 年全缺失

１６２６—１６３０ １１ ５１３ 缺失 １６２７—１６３０ 年

１６３１—１６３５ ２４ ９５１

１６３６—１６４０ ２３ ９２７

１６４１—１６４５ １２ ３０５

　 　 资料来源：根据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 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ｂｅ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 ＸＶＩＩｅ， ＸＩＩＩ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 （ｐｐ ２００ － ２０５）相关内容整理。

因为“货物税”数据产生于马尼拉官方对每艘船只的货物进行估值后征收的关税，所以由其反推

的华船货物总值，远比依靠零散文献记录或单纯的船只数量更为可靠、细致，也更接近商品交易的真

实状况。 正因如此，肖努整理的货物税数据一经公布，立即获得广泛认可，成为颇具权威性的研究基

础。① 但实际上，这一统计数据依然未能完全根除与前述方法相类似的缺陷：第一，如表 ２ 所示，肖努

提供的“货物税”税额均为若干年份（大多为 ５ 年）的平均值，无法体现贸易规模的年度差异；第二、肖
努在注释中也已说明 ６４ 年（１５８１—１６４４ 年）间的贸易数据缺失了 ２８ 年。 缺失近半的数据，显然无法

为我们分析贸易的规模和走向提供令人信服的史料支撑。

二、“货物税”制度的执行与变革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利用的“货物税”数据绝大部分来自肖努，而肖努的数据又完全采自塞维利

亚“印地亚斯总档案馆”（Ａｒｃｈｉｖ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Ｉｎｄｉａｓ， 简称 ＡＧＩ）中的“会计档”（Ｃｏｎｔａｄｕｒíａ）文书。 因

此，在展开进一步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货物税”制度的缘起和新发现的“货物税”数据略加分析。
出于对商业利益的渴求，早在 １５６５ 年黎牙实比（Ｍｉｇｕｅｌ Ｌóｐｅｚ ｄｅ Ｌｅｇａｚｐｉ）殖民菲律宾群岛之初，

就有王室财政部 （ Ｒｅａｌ Ｈａｃｉｅｎｄａ） 官员陪同前往。 财政部最重要的 ３ 个职位分别为会计官

（ｃｏｎｔａｄｏｒ）、出纳官（ｔｅｓｏｒｅｒｏ）和经办员（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ｅｄｏｒ），通常负责评估王室利益，记录相关财务数据。
在马尼拉于 １５７１ 年建城的同时，当局还建立了一些“王室保险箱”（ｃａｊａ ｒｅａｌ），由王室财政部成员负

责管理收支，撰写会计方面的文书。②

或因早期的规模实在微不足道，始于 １５７３ 年的中菲贸易最初没有得到财政部官员的青睐，华船

数量和交易数据均未记录在案。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尼拉当局完全忽略了这一颇有潜力的收入来

源。 曾极力鼓吹武力征服中国的菲律宾总督桑德（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Ｓａｎｄｅ）在 １５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的报告文

书中称：“迄今，我们尚未征收进出口税等任何其他税。 当我抵达菲律宾时，这里还处于艰难阶段，人
们十分贫困，以致我不敢征收。 似乎不久后可以考虑征税一事，那时将从中获益。 而现在无论船只

从中国载来什么货物，这笔税金也不会有多少。”③很显然，桑德总督暂不征税的决策乃基于中菲贸易

“还处于艰难阶段”的现实考虑。 因为即便征税，“这笔税金也不会有多少”。 但另一方面，“不久后

·４７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０ － １７００， ｐ １２４；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

系史》，第 ８９—９２ 页。
１５６５—１５７７ 年的会计档文书（编号 ＡＧＩ， Ｃｏｎｔａｄｕｒíａ， １１９５ － １１９９ｂ）是由出纳官拉维萨利斯（Ｇｕｉｄｏ ｄｅ Ｌａｖｅｚａｒｉｓ）、会计官考切

拉（Ａｎｄｒéｓ ｄｅ Ｃａｕｃｈｅｌａ）和经办员米拉道拉（Ａｎｄｒéｓ ｄ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ｏｌａ）３ 人整理撰写的。 参见 Ｌｕｉｓ Ａｌｏｎｓｏ áｌｖａｒｅｚ， Ｅｌ Ｃｏｓｔｏ ｄｅｌ Ｉｍｐｅｒｉ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ｏ，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ｅ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ｂａｊｏ ｄｏｍｉｎｉｏ ｅｓｐａñｏｌ， １５６５ － １８００， Ｍｅｘｉ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Ｍｏｒａ， ２００９， ｐｐ ７３ － ９２；方真真

《华人与吕宋贸易（１６５７—１６８７）：史料分析与译注》，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６０ 页。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 ４， １９０３， ｐ ８８



可以考虑征税”并从中获益的展望，则清楚表明马尼拉当局的长远打算。
作为上述推测的旁证，我们注意到在桑德总督任职期间（１５７５ 年 ８ 月—１５８０ 年 ４ 月），马尼拉当

局曾经向中国船只征收过“停泊税” （ ｄｅｒｅｃｈｏ ｄｅ ａｎｃｌａｊｅ）。 对此，菲律宾官员莱德斯马（ Ｊｕａｎ ｄｅ
Ｌｅｄｅｓｍａ）在一份 １５８５ 年的报告中回顾道：“在桑德博士担任菲律宾总督时，规定来菲律宾的中国人

（ｓａｎｇｌｅｙｓ ｙ ｃｈｉｎｏｓ）须为每艘船只缴纳停泊税（ａｎｃｌａｇｅ），即根据船只大小不同，支付 ２５、３０、５０ 比索不

等。 除此之外无需再支付其它税费。”①莱德斯马在报告中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也没有指明停泊税开

征的具体年份。 但考虑到华船抵达菲律宾贸易的时间多为上半年，②且桑德是在 １５７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才抵达马尼拉，停泊税的实际征收时间不会早于 １５７６ 年，有效施行则很可能延迟至 １５７７ 年。③

恰如桑德总督预想，１５８０ 年前往马尼拉贸易的华船数量已上升到 １９ 艘，中菲贸易的规模得到显

著提升。 新任菲律宾总督龙奇虑（Ｇｏｎｚａｌｏ Ｒｏｎｑｕｉｌｌｏ ｄｅ Ｐｅñａｌｏｓａ）在上任的第二个月遂开始“考虑征

税一事”。 同年 ６ 月 ２０ 日，龙奇虑正式向国王建议，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货物征收 ３％的货物税，同时

向前往新西班牙的船只征收每吨（ｔｏｎｅｌａｄａ）１２ 比索的运费税（ｆｌｅｔｅ）。④

货物税的制定是中菲贸易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双边贸易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据学者考

证，货物税“ａｌｍｏｊａｒｉｆａｚｇｏ”一词源自阿拉伯语“ａｌ⁃ｍｕｓｒｉｆ”，有些文献中也称作王室税（ ｒｅａｌｅｓ ｄｅｒｅｃｈｓ），
曾普遍施行于西班牙及“西印度”（Ｉｎｄｉａ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ｓ）的广大区域。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属菲律

宾施行的货物税范畴涵括所有进出口商品，但由于当地物产有限，实际上这一税种的征收对象主要

是进出此岛的中国货物。⑥ 然而，货物税的实施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 对此，马尼拉总理事官莫尔法

康（Ｊｕａｎ Ｇｒａｕｙ Ｍｏｆａｌｃｏｎ）在 １６３７ 年回忆道：“在 １５８１ 年，总督龙奇虑对出口到新西班牙的货物征收

２％的税，对中国人带到马尼拉的货物征收 ３％ 的税。 不过他推行此税率并未得到准许，还因此受到

责备，但这一税率政策还是保留下来了。”⑦短短数语间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总理事官称 １５８１ 年龙

奇虑在“未得到准许”的情况下推行新的政策，还因此“受到责备”。 有证据表明，这些责备似乎首先

来自名义上的上级行政单位，即远在美洲的新西班牙当局。 １５８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刚刚被委任为马尼拉

首任主教的多明我会士萨拉萨尔（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ｅ Ｓａｌａｚａｒ）在奔赴菲律宾的途中，竟于墨西哥的奇拉帕

（Ｃｈｉｌａｐａ）致信菲律宾财政官员莱德斯马，坚称菲律宾现在还不便征收货物税，并说“因为那个国家

（菲律宾）处于新建阶段，尚不足以自持”。⑧

由于缺乏更多材料，还不清楚一个尚未涉足菲律宾的教会人士何以对他的份外之事说三道四。
但与之相呼应的是，在新政推行的次年，即 １５８２ 年，菲律宾的 “某些商人和重要人士” （ ａｌｇｕｎ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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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ｅｌａｃｉｏ ｄｅ ｌｏ ｑｕｅ ｓｅ Ｅｎｔｉｅｎｄｅ ｄｅ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Ｐｈ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ｐｏｒ Ｐａｐｅｌｅｓ ｑｕｅ ｓｅ Ｈａｎ Ｖｉｓｔｏ Ｔｏｃａｎｔｅｓ ａ ｅｌｌａｓ（ ｃ １５８５）， Ｐａｔｒｏｎａｔｏ， ２４， Ｒ ６６，
ＡＧＩ 这份手稿还有一个不完整的转录本，参见 Ｐ Ｐａｂｌｏ Ｐａｓｔｅｌｌｓ， Ｌａｂｏ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ｓ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ｏ ｄｅ ｌｏｓ Ｏｂｒｅｒｏ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ñｉａ ｄｅ
Ｉｅｓｖｓ， Ｆｖｎｄａｃｉｏｎ， 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ｓ ｄｅ 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ｅｎ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Ｉｍｐｒｅｎｔａ ｙ Ｌｉｔｏｇｒａｆíａ ｄｅ Ｈｅｎｒｉｃｈ ｙ Ｃｏｍｐａñíａ， １９００， Ｔｏｍｏ Ｉ，
ｐ ３５５ 引文中的 ｓａｎｇｌｅｙ 一般译作常来或生理人，大多数情况下泛指中国商人。 参见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１６５７—１６８７）：史料分

析与译注》，第 １０ 页。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Ｌｉｓｂｏａ： Ｃｅｎｔｒｏ 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ｏ 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８５ － ５８９
或许是因为停泊税的征收，我们才能够在“会计档”文书（ＡＧＩ， Ｃｏｎｔａｄｕｒíａ， １２００）中找到 １５７７、１５７８、１５８０ 年的华船纳税数

量，分别为 ９、９、１９ 艘。 参见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 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ｂｅｒｉｑｕｅｓ （ＸＶＩｅ， ＸＶＩＩｅ， ＸＩＩＩ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ｐｐ １４８ － １５０
Ｃｏｐｉａｄｅ ｕｎ Ｃａｐｉｔｕｌｏｓ ｄｅ Ｃａｒｔａ ｑｕｅ ｅｌ Ｇｏｕｅｒａｄｏｒ ｄｏｎ Ｇｏｎçａｌｏ Ｒｏｎｑｕｉｌｌｏ Ｅｓｃｒｉｖｉｏ ａ ｓｕ Ｍａｇａｓｔａｄｅ ｅｎ ２０ ｄｅ Ｊｕｎｉｏ ｄｅ １５８０（ Ｊｕｎｉｏ ２０，

１５８０），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６， Ｒ ４， Ｎ ４４， ＡＧＩ；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 ５１
摩尔人（Ｍｏｏｒｓ）最先在安达卢西亚（Ａｎｄａｌｕｃíａ）征收这种税，到费尔南多三世时期（Ｓｔ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１２０１ － １２５２），天主教国家开

始采用这一征税方式。 参见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 ４２， １９０６，
ｐ １１９， ｎｏｔｅ ４１；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１６５７—１６８７）：史料分析与译注》，第 ７５ 页。 希尔（Ｊｕａｎ Ｇｉｌ）在论及货物税时称，１５６６ 年后

塞维利亚针对印度而来的货物征收 ５％的货物税，参见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 ５１
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ｓ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ａｌ Ｐｅｒú（１５８１）， Ｐａｔｒｏｎａｔｏ， ２４， Ｒ ５５， ＡＧＩ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６， １９０４， ｐ ３１２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ｅ Ｓａｌａｚａｒ Ｉｎｆｒｏｍａｎｄｏ ｓｏｂｒｅ ｓｕ Ｖｉａｊｅ（Ｍａｒｚｏ １０， １５８１），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７４， Ｎ ３， ＡＧＩ



ｍｅｒｃａｄｏｒｅｓ 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ｅｓ）便以匿名方式上报西班牙王室称：“龙奇虑总督对所有布匹（ｒｏｐａ）
征收 ３％的税，导致中国商人极为不满。 那些中国商人声称不会再来马尼拉，因为现在交易已经不再

自由。 由于我们征服这个地区还没有多久，这个国家（菲律宾）如此脆弱和广袤，若各方面都没了自

由，怕是会毁灭。”①

限于论文主旨，此处不便对新税制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争议及其微妙之处详加论述，但上述冲突

已足以说明叠床架屋的殖民地行政机构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存有各种矛盾。 同样令人疑惑

的是，即便新税制遭到种种非议，最终还是得到正式批准。 １５８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奉命调查新政是否妥

当的菲律宾最高法院（Ａｕｄｉｅｎｃｉａ Ｒｅａｌ）汇报最终结果为：“国王陛下下令最高法院调查前任总督龙奇

虑对进出口货物执行 ３％税率的政策；以探查政策是否合适，若不当就废除，或者采取相应举措。 考

虑到菲律宾王室金库资金短缺，当地支出巨大，最高法院决定 ３％的税率政策继续执行。”②

就理论层面而言，稳定的税率有助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展开，专业机构的设立也会使相关数据的

收集与记录更为完整。 或许因为行政机构之间矛盾丛生，相关政策在执行之初往往流于形式，所以

在货物税政策施行后的很长时间内，我们依然无法从隶属于“会计档”下的“菲律宾保险箱—王室财

政部会计记录”（Ｃａｊａ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Ｃｕｅｎｔａｓ ｄｅ Ｒｅａｌ Ｈａｃｉｅｎｄａ）中找到应有的记录。 据肖努统计，在新税

制实施的最初 １０ 年（１５８１—１５９０），除零星记录外，华船的纳税记录几近空白。
可能迫于日趋严重的财政压力，第九任菲律宾总督特略（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Ｔｅｌｌｏ）在 １５９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提

议将 ３％的税率调整为 ５％ 。 未几日，总督又在同月 ２２ 日建议将税率提升到 ６％ 。③ 相较于菲律宾当

局的急不可待，国王的态度似乎较为谨慎。 在 １５９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回函中，菲利普二世声称“希望获

得关于提高税率的更多意见”，遂责成特略总督和菲律宾最高法院调查增税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④

在目前所见的原始文献中，尚未发现此事的调查结果，特略的提议似乎无疾而终。 但在数年之后的

１６０５ 年，最高法院的听讼官（ｏｉｄｏｒ）马尔多纳多（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ｅ Ｒｉｂｅｒａ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重提旧案，再次建议将税

率提升至 ６％。 为说明此举的必要性，他甚至还在这份文书中附上了当年马尼拉的财政支出明细。⑤ 或

许得益于听讼官谋事周密，这一次提议进展尤为顺利，次年（１６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此案就获得国王菲利

普三世的批准，后来还写入著名的《印地亚斯法典》（Ｒｅｃｏｐｉ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ｅｙｅｓ ｄｅ ｌｏｓ Ｒｅｉｎｏｓ ｄｅ Ｉｎｄｉａｓ）。⑥

列入法典的新税制一直未能实行，直到 １６１０ 年新总督席尔瓦（Ｊｕａｎ ｄｅ Ｓｉｌｖａ）上任时，才得到真正

贯彻。⑦ 获此消息后，菲利普三世颇为满意，并在 １６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写给总督的信中称赞道：“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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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 ｄｅ ｌｏ ｑｕｅ Ｅｓｃｒｉｖｉｅｒｏｎ ｄｅ ｌ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ａｓ ａ ａ Ａｌｇｕｎｏｓ Ｍｅｒｃａｄｏｒｅｓ 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ｅｓ ｄｅ ａｑｕｉ ｓｏｂｒｅ ｌｏｓ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ｑｕｅ ｅｌ
Ｇｏｕｅｒｎａｄｏｒ Ｄｏｎ Ｇｏｎçａｌｏ Ｒｏｎｑｕｉｌｌｏ Ｐｕｓｏ ｅｎ ｌａｓ Ｍｅｒｃａｄｅｒｉａｓ ｄｅ ｌｏｓ Ｓａｎｇｌｅｙｅ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ｑｕｅ Ｖｉｎｉｅｒｏｎ ａ ｌａｓ ｄｉｃｈａｓ Ｉｓｌａｓ ｅｌ Ａñｏ Ｐａｓｓａｄｏ（１５８２），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６， Ｒ ４， Ｎ ４４， ＡＧＩ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６， ｐ ３１２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 ５３
Ｃｏｐｉａ ｄｅ Ｃéｄｕｌａ ｓｏｂｒｅ Ａｕｍｅｎｔａｒ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ａ Ｍｅｒｃａｄｅｒí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Ａｇｏｓｔｏ １６，１５９９），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１８Ｂ，Ｒ ９， Ｎ １３８， ＡＧＩ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Ｒｉｂｅｒａ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ｓｏｂｒｅ Ａｒｂｉｔｒｉｏｓ ｐａｒａ Ｍｅｒｃａｄｅｒíａｓ（１６０５），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１９， Ｒ ６， Ｎ ９８， ＡＧＩ
Ｒｅｃｏｐｉ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ｅｙｅｓ ｄｅ ｌｏｓ Ｒｅｉｎｏｓ ｄｅ Ｉｎｄｉａｓ， Ｔｏｍｏ ３， Ｍａｄｒｉｄ： Ｐｏｒ Ｉｖｌｉａｎ ｄｅ Ｐａｒｅｄｅｓ， １６８１， ｆｌ ７８ｖ 需要指出的是，或因 １６０６ 年

国王决议将货物税提升到 ６％的政策写入《印地亚斯法典》，不少研究者认为 ６％税率的实施时间发生在同一年（参见全汉昇《明季中

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４３３ 页；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第 ８９ 页；郑佩宜《十七世纪初以前的中菲

贸易与１６０３ 年的马尼拉大屠杀》，第４７ 页；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１６５７—１６８７）：史料分析与译注》，第７３ 页；平山笃子 『スペイン
帝国と中華帝国の邂逅』資料，法政大学出版局，２０１２ 年，頁 ２９—４７），但这种观点误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混为一谈。 其实，肖努、索
萨和希尔等学者早已指明新税制的执行是在 １６１０ 年。 参见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 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ｂｅ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 ＸＶＩＩｅ， ＸＩＩＩ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ｐｐ ３４，１５４； Ｇ Ｂ Ｓｏｕｚ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１６３０ － １７５４，
ｐ ８２；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 ５３

１６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最高法院检察官（ｆｉｓｃａｌ）布拉卡蒙特（Ａｌｖａｒａｄｏ ｄｅ Ｂｒａｃａｍｏｎｔｅ）在报告中声称新任总督席尔瓦在当年对华

人的货物额外征收了 ３％的货物税，带来 ４ 万比索的额外收入。 参见 Ｃａｒｔａ ｄｅ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 ｓｏｂｒｅ Ｓｉｔｕａｃｉó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Ｊｕｌｉｏ １０， １６１０），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０， Ｒ ４，Ｎ ３１， ＡＧＩ



理中国商品 ３％税率这一问题上，你采取的措施（即调整为 ６％ ）很好，今后也当依此执行。”①至此，
６％的货物税政策终于得到实施，并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

三、“货物税”数据的多方来源

无论是货物税的最初推行，还是在税率提升过程中发生的所有难以明述的利益纠葛，其中有一

点极为明确：中菲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是菲律宾当局做出以上决策的最基本条件。 伴随贸易的发

展，华船缴纳货物税的记录也不再是“几近一片空白”，而是渐趋系统和完整。
继肖努之后，西班牙学者希尔进一步整理了卷帙浩繁的“会计档”文书。 ２０１１ 年，他在一份长达

６０ 多页的清单中，首次公布了 １５９１—１７００ 年间前往马尼拉贸易的华船船长名单和关税数额（以下简

称“希尔数据”）。② 以 １５９１ 年为例，希尔称该年共有 ２１ 艘中国船只在马尼拉登记缴纳货物税，税金

总额 １６ ８２９ 比索 ５ 多幦（ｔｏｍíｎ）４ 格拉诺（ｇｒａｎｏ），③其中 １ 艘华船的船长名字未有载录，仅记有税额

１９０ 比索 ５ 多幦 ２ 格拉诺。 另外 ２０ 艘的船长名单和税额详情如下：
Ｏｎçｅｑ 缴纳 １ １２６ 比索 １ 多幦 ３ 格拉诺；Ｇｕａｎｙｏ 缴纳 ３７９ 比索 ７ 多幦 ９ 格拉诺；Ｔｉｑｕｅｙ 缴纳

１ ９６２ 比索 ３ 多幦 ５ 格拉诺；Ｖｉｓｃａｎ 缴纳 ７２１ 比索 ６ 多幦；Ｑｕａｓａｎ 缴纳 １ ８１９ 比索 ２ 多幦 ９ 格拉

诺；Ｔｉａｎｃａｎ 缴纳 ４３６ 比索 ６ 多幦 ７ 格拉诺；Ｃｕｉｇｄｏ 缴纳 ８１６ 比索 ３ 多幦；Ａｎｓａｎ 缴纳 ５０３ 比索 ４
多幦；Ｓａｕｑｕｉ 缴纳 ６５３ 比索 ５ 多幦；Ｃｈａｎｃａｎ 缴纳 ７１６ 比索 ４ 多幦；Ｃｈａｎｔａｙ 缴纳 ３５３ 比索 ６ 多幦 １
格拉诺；Ｄｉｅｎｐｏｕ 缴纳 ８１ 比索 ４ 多幦 ３ 格拉诺；Ｐｉｎｔｉａｎ 缴纳 １ ３１６ 比索 ２ 多幦 ６ 格拉诺；Ｔｉｎｇｏａｎ
缴纳 ６６３ 比索 ７ 多幦；Ｃｈｉｏｎ 缴纳 ８６３ 比索 ４ 多幦 ２ 格拉诺；Ｇｕａｎｃｈａ 缴纳 ８５１ 比索 １ 多幦 １０ 格

拉诺；Ｇｕａｄｈｏｏ 缴纳 ８２０ 比索 ２ 多幦 ４ 格拉诺；Ｇｕａçｉａｎ 缴纳 １ ２９８ 比索 ７ 多幦；Ｔｏｎｇｕｉａｎ 缴纳 １
０３８ 比索 １ 格拉诺；Ｃｈｕｐｏｕ 缴纳 ２１５ 比索 １ 多幦 １ 格拉诺。④

由于希尔的统计数据规模较大，此处不便完整抄录历年数据。 与肖努的统计数据相比，“希尔数据”
显然更加具体。 它不仅提供了这一时期前往马尼拉的每一艘华船的船长姓名和纳税数额，还在某些

年份注明华船的纳税日期及“货物总值”。⑤ 这就使得以后的数据分析能够建立在“单艘船只的纳税

额”这一最小单元上，为分析中菲贸易提供了更为全面、扎实的基础。 只是，受限于“会计档”文书自

身的缺陷，希尔的统计数据仍然缺失了 １６ 年（１５９２—１５９４ 年、１６１３—１６１９ 年、１６２１—１６２６ 年）。 他本

人也在相关条目下遗憾地注明：“会计档登记册遗失”。⑥

所幸，通过综合使用多种方法，利用新近发现的数份“菲律宾档”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文书，⑦不仅能够补

足以上缺失，还可以通过重叠年代的数据分析，获得更可靠的结论。 例如，希尔未能找到的 １５９２—
１５９４ 年期间的数据，可以从“菲律宾档”中的菲律宾总督文书获得可资参照的信息。 １５９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总督戈麦斯·达斯马利尼亚斯（Ｇóｍｅｚ Ｐéｒｅｚ Ｄａｓｍａｒｉñａｓ）在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件中指出：“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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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ｍｍａ Ｈｅｌ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４９３ － １８９８， Ｖｏｌ １７， １９０４， ｐ １７５
这份清单名为“抵达马尼拉的华人船长名单及他们为所载运货物缴纳关税的登记记录” （Ｎóｍｉｎａ ｄｅ ｌｏｓ Ｃａｐｉｔａｎｅ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Ｌｌｅｇａｄｏｓ ａ Ｍａｎｉｌａ 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ｏ ｄｅｌ Ａｌｍｏｊａｒｉｆａｚｇｏ ｑｕｅ Ｐａｇａｒｏｎ ｐｏｒ ｓｕｓ Ｍｅｒｃａｎｃíａｓ），参见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ｐ ５７４ － ６３９

多幦和格拉诺是更小的货币单位，每 ８ 多幦等于 １ 比索，每 １２ 格拉诺等于 １ 多幦。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 ５７７．
“希尔数据”记录了 １６０７—１６１２、１６２０、１６２７—１６４４ 年每艘船只纳税的日期（从中可见船只抵港纳税集中在上半年）以及每

艘华船的货物总值。 参见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６８５ － ６０９。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ｐ ５９２
“会计档”文书几乎全部是有关“会计类”的记录，覆盖西属印度的各大城市和港口。 与之不同，“菲律宾档”所收文书完全

是关乎西属菲律宾的文书，下面又细分为“菲律宾总督文书”（Ｃａｒｔａｓ ｙ 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ｔｅｓ ｄｅ ｇｏｂｅｒｎａｄｏｒｅｓ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和“马尼拉最高法院文

书”（Ｃａｒｔａｓ ｙ 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ｔｅｓ ｄｅ ｌａ Ａｕｄｉｅｎｃｉａ ｄｅ Ｍａｎｉｌａ）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菲律宾总督和官员必定清楚每年中菲贸易的官方数据，因
而“菲律宾档”中的部分文书往往也会记有“货物税”数据，乃至“菲律宾档”中还保存着不少重要的“货物税清单”。



止与中国的贸易，陛下将损失相应的税收。 在中国货物的进出口税上，本地每年收入高达 ３ 万—４ 万

比索。”①考虑到总督的书信作于 １５９２ 年 ６ 月，他的上任时间又是 １５９０ 年，所以信中所言“每年收入

高达 ３ 万—４ 万比索”，应当是对上任两年内中菲贸易的概述。 如果扣除比例相当的出口税，那么其

中包含的进口税（即 １５９０—１５９２ 年间的华船纳税额）应该在 １ ５ 万—２ 万比索之间。 假若再按照当

时 ３％的税率反向推算，那么 １５９２ 年输入菲律宾的货物总值就应当在 ５０ 万—６７ 万之间。
关于 １５９３ 年的数据，尚未寻获可靠的文献记录，②但在新任总督路易斯·达斯马利尼亚斯（Ｌｕｉｓ

Ｐéｒｅｚ Ｄａｓｍａｒｉñａｓ）作于 １５９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报告中，却能找到 １５９４ 年的税收数据。 这位总督明确提

到：“去年，即 １５９４ 年，以 ３％的税率向 ５０ 艘中国船只征税 ２３ １３３ 比索 ４ 多幦 ５ 格拉诺。”③

至于另外两段缺失较为集中的年份（１６１３—１６１９ 年、１６２１—１６２６ 年），同样可以从“菲律宾档”的两份

“货物税清单”中获得更为完整的数据。 第一份是制作于１６３２ 年９ 月２３ 日的一份简短关税记录（以下简称

“清单 １”）。④ 佚名作者详细记录了 １６０６—１６３１ 年间华船在马尼拉纳税的精确数据，列于表 ３。
表 ３ １６０６—１６３１ 年中国船只在马尼拉所纳关税数据 单位：比索、多幦、格拉诺

年份 税额 年份 税额 年份 税额 年份 税额

１６０６ ３２ １１３ ３ ３ １６１３ ６９ ４２７ ７ ０ １６２０ ２７ ７９７ ０ ０ １６２７ ２０ ３８５ ０ ０

１６０７ ７５ ４６２ ０ ４ １６１４ ３６ １０５ ２ ６ １６２１ ６ ６９２ ６ １１ １６２８ ２ ９４３ ０ ０

１６０８ １６１５ ４１ ５８８ １ １ １６２２ ８ ０４０ ０ ０ １６２９ ３ ９５７ ０ ０

１６０９ １３１ ４１ ４ ０ １６１６ ２３ ３７７ ０ ０ １６２３ １ ７５９ ３ ９ １６３０ ６ ２８７ ０ ０

１６１０ １６１７ ３７ １７９ ５ ５ １６２４ ２ ９９８ ６ ０ １６３１ １８ ３４４ ０ ０

１６１１ ２６ ０５３ ０ ７ １６１８ ５ ７７０ ０ ０ １６２５ １０ ８９４ ０ ０ — —

１６１２ ９５ ６３９ ２ ８ １６１９ １１ １４８ ０ ０ １６２６ ２２ ５８０ ０ ０

　 　 资料来源：根据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４１， Ｎ １６， ＡＧＩ；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７， Ｎ １９７， ＡＧＩ 相关内容整理。

说明：表中数据的单位为比索、多幦、格拉诺。 例如 １６０６ 年对应的 ３２ １１３ ３ ３，指当年华船纳税额为 ３２ １１３ 比索 ３ 多幦 １ 格拉诺。

相较于“希尔数据”，“清单 １”涉及的年份并不算多，仅 ２６ 年，但其数据却极为精确、连贯，补充

了“希尔数据”缺失的 １３ 年（１６１３—１６１９、１６２１—１６２６）数据，为构建晚明中菲贸易的完整数据链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史料支撑。 此外，“清单 １”与“希尔数据”的重叠部分（１６０６—１６１２、１６２０、１６２７—１６３１
年），又可进行比堪分析，进一步精确中菲贸易的年度数据。 例如，“清单 １”中的 １６０７—１６０８ 年和

１６０９—１６１０ 年数据均为两年税额之和，非单独年份的纳税数额。 “希尔数据”则明确记载 １６０７ 年有

３６ 艘华船抵港，纳税 ３４ ４９０ 比索 ５ 多幦 １ 格拉诺，１６０８ 年有 ３５ 艘华船抵港，纳税 ３８ ５０６ 比索 ２ 多幦

１０ 格拉诺，两年总计 ７２ ９９６ 比索 ７ 多幦 １１ 格拉诺；又记有 １６０９ 年 ３５ 艘华船入港，纳税 ３９ １４３ 比索

６ 多幦 １０ 格拉诺，１６１０ 年 ３７ 艘华船入港，纳税 ９１ １５６ 比索 ６ 多幦 １ 格拉诺，两年总计 １３０ ３００ 比索 ４
多幦 １１ 格拉诺。⑤ 两相比较，差异并不算大。 “希尔数据”中 １６０７—１６０８ 年的数值较“清单 １”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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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Ｇ Ｐ Ｍａｒｉñａｓ ｓｏｂｒｅ Ｓｉｔｕａｃｉó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Ｊｕｎｉｏ ２０， １５９２），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１８Ｂ， Ｒ ２， Ｎ １６， ＡＧＩ
为便于统计分析，后文暂且将 １５９３ 年的贸易规模等同于 １５９２ 年处理。 具体数据留待进一步考证。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Ｌ Ｐ Ｍａｒｉñａｓ ｓｏｂｒｅ Ｐａｇｏ ｄｅ Ｓｉｔｕａｄｏ（１５９５），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１８Ｂ， Ｒ ５， Ｎ ４１， ＡＧＩ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ｏ ｑｕｅ Ｈａｎ Ｖａｌｉｄｏ ｌｏｓ Ｒｅａｌｅｓ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ｄｅ Ａｌｍｏｊａｒｉｆａｚｇｏ ｄｅ ｌａｓ Ｍｅｒｃａｄｅｒíａ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ｅ Ｈａｎ Ｔｒａíｄｏ ｌｏｓ Ｓａｎｇｌｅｙｅｓ ａ ｌａ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ｄｅｓｄｅ １６０９ ｈａｓｔａ １６１９， ｙ ｌａｓ ｑｕｅ Ｈａｎ Ｔｒａíｄｏ ｌｏｓ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ｏ， ｄｅｓｄｅ １６１９ ｈａｓｔａ ｅ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２３， １６３２），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７， Ｎ １９７， ＡＧＩ 较早使用到这份清单的是索萨，参见 Ｇ Ｂ Ｓｏｕｚ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１６３０ － １７５４， ｐ ８３。 不过这份清单还有另外一份无日期和署名的抄本，参见 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ｏｓ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ｑｕｅ
Ｐａｇａｒｏｎ ｌｏｓ Ｓａｎｇｌｅｙｅｓ ｅｎ ｌｏｓ Ａñｏｓ ｑｕｅ Ｔｕｖｉｅｒｏｎ ｌａ Ｃｏｎｔｒａｔ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ｓ Ｍｅｒｃａｄｅｒíａ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１６０６ － １６１８， ｙ ｌｏｓ ｑｕｅ Ｈａｎ Ｐａｇａｄｏ ｌｏｓ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ｏ ｅｎ ｏｔｒｏ Ｐｅｒｉｏｄｏ ｄｅ Ｔｉｅｍｐ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ｅ， １６１９ － １６３１（ｃ １６３２），Ｆｉｌｉｐｉａｎｓ，４１，Ｎ １６， ＡＧＩ。 郑佩宜曾用过后面这份抄本

的英译本，参见《十七世纪初以前的中菲贸易与 １６０３ 年的马尼拉大屠杀》，第 ４７ 页。 有关这两份清单更多的背景介绍，参见李庆《居
澳葡人对马尼拉华货的“垄断”与远东海贸格局》，《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ｐｐ ５８５ － ５９０



３ ０００比索，而 １６０９—１６１０ 年的数值更是仅少 １ ０００ 余比索。①

第二份“货物税清单”名为“１６２０—１６８１ 年间 １ ０７９ 艘船只纳税记录的清单”（Ｌｉｓｔａ ｄｅ １０７９ Ｎａｖíｏ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ｄｏｓ ｅｎｔｒｅ １６２０ ｙ １６８１ ｙ ｌｏｓ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ｑｕｅ Ｐａｇａｒｏｎ，以下简称“清单２”），大致完成于１６８１ 年，长达近２００
页。② “清单 ２”的作者明确指出内中数据直接取自“会计档文书”（ｌｏｓ ｌｉｂｒｏｓ ｙ ｐａｐｅｌｅｓ ｄｅｌａ Ｃｏｎｔａｄｕｒíａ），所
以“清单 ２”的数据来源可能正是现在印地亚斯总档案馆“会计档”中早已遗失不存的手稿。 以 １６２４ 年为

例，“清单 ２”在记录澳门、暹罗、马六甲和印度的商船之外，还录有以下 ７ 艘中国商船的纳税信息：
１ 艘来自真腊（Ｃａｍｂｏｘａ）的中式帆船（ Ｊｕｎｃｏ），船长是“中国商人” （Ｓａｎｇｌｅｙ） Ｓａｎｓｏｕ，在王室

官员的查验下支付了 ２２９ 比索 ６ 多幦 ８ 格拉诺；１ 艘来自中国的船只，船长是 Ｆｕｑｕｉ，在王室官员

的查验下支付了 ６０９ 比索 １ 多幦 ９ 格拉诺；１ 艘来自中国的船只，船长是中国商人 Ｆｏｎｇａｎ，在王

室官员的查验下支付了 ５４５ 比索 ２ 多幦 ４ 格拉诺；１ 艘来自中国的船只，船长是中国商人

Ｈｉｅｎｑｕａ，在王室官员的查验下支付了 ６４１ 比索 ６ 多幦 １０ 格拉诺；１ 艘来自中国的船只，船长是中

国商人 Ｖｉｎｃｈｉｎ，在王室官员的查验下支付了 ３２９ 比索 ７ 多幦 ６ 格拉诺；１ 艘来自中国的船只，船
长是中国商人 Ｃｕｉｍｏａｎ，在王室官员的查验下支付了 ２６９ 比索 １１ 格拉诺；１ 艘来自中国的船只，
船长是中国商人 Ｏｎｃｏ，在王室官员的查验下支付了 ３７４ 比索 ７ 格拉诺。③

在发现“清单 ２”之前，有关 １６２４ 年的中菲贸易货物税数据，我们仅能从“清单 １”了解到该年的

纳税总额为 ２ ９９８ 比索 ６ 多幦，此外可谓一无所知。 然而根据“清单 ２”中 １６２４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
该年有 ６ 艘华船直接前往马尼拉贸易，１ 艘经由真腊前往马尼拉，７ 艘华船纳税共计 ２ ９９９ 比索 ２ 多

幦 ７ 格拉诺。 与“清单 １”所记数据相比，两者差额不足 １ 比索。 如此微不足道的差额，足可为两份文

献的可靠性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四、中菲贸易的规模与历史走向

纵观晚明时期的中菲贸易，可能由于早期的贸易规模偏小，以及菲律宾当局的关税制度一再改

革、尚不健全，１５９１ 年前的货物税数据留存极少；④其后，由于中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关税制度

相对完善和稳定，货物税记录已颇为丰富。 据“希尔数据”“清单 １”“清单 ２”等重要文献，已经能够

清楚说明 １５９１—１６４４ 年间中菲贸易的规模和历史走向。 综合上述史料和相应的处理原则，⑤现整理

１５９１—１６４４ 年中菲贸易的年度货物总值于表 ４。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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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ｐｐ ５８５ － ５８９
Ｌｉｓｔａ ｄｅ １０７９ Ｎａｖíｏ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ｄｏｓ ｅｎｔｒｅ １６２０ ｙ １６８１ ｙ ｌｏｓ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ｑｕｅ Ｐａｇａｒｏｎ（１６８１），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４， Ｒ ２， Ｎ １４， ＡＧＩ
Ｌｉｓｔａ ｄｅ １０７９ Ｎａｖíｏ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ｄｏｓ ｅｎｔｒｅ １６２０ ｙ １６８１ ｙ ｌｏｓ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ｑｕｅ Ｐａｇａｒｏｎ（１６８１），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４， Ｒ ２， Ｎ １４， ＡＧＩ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文献中了解到该阶段中菲贸易的大体规模。 其中较为重要的 ３ 条记载是：（１）货物税执行的

次年，即 １５８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总督龙奇虑颇为兴奋地向菲利普二世报告说：“这个国家（菲律宾）的贸易发展尤为迅速，开往新西班牙

的船只所载货物的价值达到了 ４０ 万比索”。 （２）１５８４ 年由皇家财政部会计官考切拉（Ａｎｄｒéｓ ｄｅ Ｃａｕｃｈｅｌａ）牵头完成的“菲律宾年度

财务清单”记载，１５８４ 年马尼拉当局从“新西班牙和中国而来的货物”上征得 ６ ０００ 比索的税收。 （３）１５８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菲律宾最高

法院听讼官（Ｏｉｄｏｒ）罗哈斯（Ｐｅｄｒｏ ｄｅ Ｒｏｊａｓ）在写给国王的书信中声称：“每年从这个国家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为 ３０ 万比索，今年更是

超过了 ５０ 万比索”。 据以上文献推算，１５８２ 年中菲贸易的规模可能在 ３０ 万比索左右；１５８４ 年略有下降，不超过 ２０ 万比索；１５８６ 年达

到 ５０ 万比索左右。 参见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Ｒｏｎｑｕｉｌｌｏ ｓｏｂｒ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ａｎｏｓ， Ｐｏｂｌａｍｉｅｎｔｏｓ， ｅｔｃ（ Ｊｕｎｉｏ １６， １５８２），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６， Ｒ ４， Ｎ ４９， ＡＧＩ；
Ｒｅ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Ｔｒｉｂｕｔｏｓ ｙ Ｇａｓｔｏｓ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Ｊｕｎｉｏ １５， １５８４）， Ｐａｔｒｏｎａｔｏ， ２５， Ｒ １６， ＡＧＩ； Ｃａｒｔａ ｄｅｌ Ｏｉｄｏｒ Ｒｏｊａｓ ｓｏｂｒｅ Ｄｉｓｐｕｔａｓ ｅｎ ｌａ Ａｕｄｉｅｎｃｉａ
（Ｊｕｎｉｏ ３０， １５８６），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７４， Ｎ ２９， ＡＧＩ。

在这 ５４ 年中，２ ／ ３ 以上的年份皆有 ２—３ 份不同史料可资相互印证比对。 数据的最终采用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１）少数源于

“孤证”，即单份文献的数据，虽未敢确信，但仍列入最终统计之中，以备将来查考比对。 （２）由于不排除数据抄录中存在笔误的可能，
凡个别船只的税额数据在不同文献记载中出现差异时，一般采信笔者亲见的原始手稿（清单 １ 和清单 ２）。 （３）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

从中国直接前往马尼拉的华船，揭示的是单纯的“点对点”（福建—马尼拉）贸易。 实际上，还有不少华船首先前往真腊、台湾和日本

等地贸易，而后再由以上各地开赴马尼拉。 因而，中菲贸易的实际形态当是以“福建—马尼拉”为主轴的“网际”贸易，统计数据理应

涵括此类华船。 （４）凡纳税数据中有货物总值的，直接采用，没有货物总值的情况，则结合“税额”和“税率”反推。 第五，官方数据呈

现的贸易规模通常会小于实际规模，因此在比对多方数据后，文中一般择取可能更为接近实际规模的较大值。



表 ４ １５９１—１６４４ 年中菲贸易年度货物总值 单位：比索

年份 货物总值 年份 货物总值 年份 货物总值 年份 货物总值 年份 货物总值

１５９１ ５６０ ９６７ １６０２ １ ２１８ ７００ １６１３ １ １５７ １１７ １６２４ ４９ ９８３ １６３５ ６４９ ３８３

１５９２ ５８３ ３３３ １６０３ ８７１ ０６７ １６１４ ６０１ ７５０ １６２５ １８１ ５６７ １６３６ ７２４ ３８３

１５９３ ５８３ ３３３ １６０４ ４２５ ４６７ １６１５ ６９２ ６３３ １６２６ ４０３ ３５０ １６３７ ６１５ ０００

１５９４ ７７１ １００ １６０５ ８７９ ６６７ １６１６ ３８９ ６１７ １６２７ ３８０ ９５０ １６３８ １７５ ８８３

１５９５ ９１０ ０００ １６０６ １ ０７０ ４３３ １６１７ ６１９ ６５０ １６２８ ５２ ４７３ １６３９ ３２９ ６１６

１５９６ ５１８ ３３３ １６０７ １ １９０ ２１２ １６１８ ９６ １６７ １６２９ ４７ １６２ １６４０ １３８ １６７

１５９７ ２３３ ９００ １６０８ １ ２６４ ５６２ １６１９ １８５ ８００ １６３０ １３４ １６５ １６４１ ５６ ４８３

１５９８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０９ １ ２８４ ０８３ １６２０ ４６３ ２８３ １６３１ ３７４ １１７ １６４２ ３７５ ０６７

１５９９ １ ０６２ １６７ １６１０ １ ４９８ ２４３ １６２１ １１１ ５３３ １６３２ ２４４ ０５０ １６４３ ３２４ ８８３

１６００ １ ３７４ ３００ １６１１ ４３４ ２９３ １６２２ １３４ ０００ １６３３ ３５８ ７５０ １６４４ １７９ ４６６

１６０１ １ ５１８ ８３３ １６１２ １ ５８５ ８０７ １６２３ ２９ ３１６ １６３４ ４４９ ０６７ — —

　 　 资料来源：Ｊｕａｎ Ｇｉｌ，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Ｍａｎｉｌ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 ｙ ＸＶＩＩ， ｐｐ ５７４ － ６３９；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１８Ｂ， Ｒ ２， Ｎ １６， ＡＧＩ；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１８Ｂ， Ｒ ５， Ｎ ４１， ＡＧＩ；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７， Ｎ １９７， ＡＧＩ；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２４， Ｒ ２， Ｎ １４， ＡＧＩ

说明：表中数据只统计到“比索”，较小单位多幦和格拉诺已做四舍五入处理。

总计表 ４ 数据可知，１５９１—１６４４ 年中菲贸易货物总值约 ３１ ５６３ ６３１ 比索；再加上估算的 １５７３—
１５８０ 年、１５８１—１５９０ 年的货物总值 ８０ 万和 ３００ 万比索，①可推算出晚明中菲贸易货物总值约为３ ５３３
万比索。 若将华船的货物总值等同于华船携带回国的白银数额，②那么亦可推算出晚明经中菲航线

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合 ２ ８２６ 万两（以 １ 比索合 ０ ８ 两计）。 为更直观地审视、分析中菲贸易的演

变趋势和主要特点，根据表 ４ 绘制出图 １。

图 １　 １５９１—１６４４ 年中菲贸易年度货物总值走向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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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前文所述，１５７３—１５８０ 年与 １５８１—１５９０ 年的总值分别以每年 １０ 万和 ３０ 万比索计算。
华船的货物总值和华人携带回中国的白银数量，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即便有不少中、西文献声称返回中国的船只几乎只

带白银，不带其他货物，但是从荷兰人劫掠的华船记录可知，一些华船携带的白银数量颇为有限，反而携带大量香料。 另外，《东西洋

考》所记“陆饷”，即针对胡椒、象牙等数十种货物征收的税收，也从侧面说明华船的确会携回不少番货。 参见钱江《１５７０—１７６０ 年西

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 １ 册，台南城政府文化局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０７、１０９ 页；张燮《东西洋考》，第 １４１—１４７ 页。



贸易发展中的“规模”与“历史走向”本是一体的。 因而，囿于史料和方法上的缺陷，以往研究对

中菲贸易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亦莫衷一是、争论颇多。① 而利用新发现的货物税数据，则有助于解

答这类难题。 图 １ 显示，承继“初始期”以来的发展态势，中菲贸易在 １５９１ 年后得到迅速发展，贸易

规模达到年均百万比索的高峰，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期”（１５９１—１６１５ 年）。 其中，１６１２ 年的货

物总值更是高达 １５８ 万比索，成为中菲贸易历史上的至高点。 然而发展中也呈现跌宕起伏的特点，
即使是在上述“黄金期”内，亦有 ３ 次剧烈波动：第一次明显下跌发生在 １５９７ 年，贸易额从 ５０ 万比索

突降至 ２３ 万比索以下；在此后短短 １５ 年内，又有两次更为强烈的震荡，１６０４ 年和 １６１１ 年的贸易额

从百万比索的高峰陡然滑落至 ４０ 余万比索的低谷。 但在每次暴跌之后，中菲贸易的规模总能很快

得到恢复，时而还能创造新高。 与此前不同，从图 １ 中可以看到自 １６１７—１６１８ 年的“断崖式”下跌

后，中菲贸易一蹶不振，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 尽管贸易额在 １６３６ 年曾一度回升至 ７２ 万比索，但很

快又重显颓势，跌至 ４０ 万比索以下。 到了 １６４４ 年已颇为惨淡，贸易额不足 ２０ 万比索。

晚明中菲贸易的兴衰涉及多方面因素。 虽然这些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动有关，但更为直

接、主要的还是源于国际政局的风云变幻。 本文呈现出的“异动”和颇有转折意味的“节点”，往往也

是大国激烈竞争的结果和多种势力此起彼伏的转折点，其中缘由颇为复杂，将另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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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晚明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规模及历史走向

① 譬如，肖努的分析结果就受到纳税额平均值的误导，认为中菲贸易的发展态势为：（１）１６２０ 年前持续上升；（２）１６２０ 年后处

于稳定并开始慢慢下降；（３）１６４０ 年后呈直线下降。 而弗林（Ｄｅｎｎｉｓ Ｏ Ｆｌｙｎｎ）和吉拉尔德兹（Ａｒｔｕｒｏ Ｇｉｒáｄｅｚ）在 １９９９ 年则认为 １６２０
年后中菲贸易额并未严重下降，甚至到 １６４０ 年后也未陡然下跌。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存有不足之处。 因而艾维四于 ２００５ 年对后者使

用的史料进行了批判。 参见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ａｕｎｕ， 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Ｉｂｅ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 ＸＶＩＩｅ， ＸＩＩＩｅ Ｓｉｅｃｌｅｓ）， ｐ ２５０； Ｄｅｎｎｉｓ Ｏ
Ｆｌｙｎｎ， Ａｒｔｕｒｏ Ｇｉｒáｄｅｚ， “ Ｓｐａｉｎｓｈ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ｐｐ ２７ － ２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 Ａｔｗｅｌｌ，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Ｓｉｌｖ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ｃａ １６３５ － １６４４”， ｐｐ ４７４ － ４７５ 不过，看似他们也未完全驳倒对方的观

点。 因为，在论述贸易发展的历史走向时，若不强调史料在来源上的“一致性”和史料在年代上的“连续性”，各种观点的持有者总是

能从浩瀚的文献中寻找到适合的史料来支撑自己预设的观点。


